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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政办发〔2021〕35号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充分调动全区各市、县

（含县级市，以下统称县）当家理财积极性，更好发挥财政体制

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完

善自治区对县财政管理、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保持财政体制基本稳定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管理的改革方

向不变，合理划分自治区财政直管县和市管县，健全完善激励约

束机制，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适当调整自治区财政直管县和市管县名单。为兜牢基

层“三保”底线，在维持自治区财政直管县和市管县分类管理机

制不变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各市经济发展、财力水平和库款保障

等情况，适当调整自治区财政直管县和市管县名单。将阳朔县、

灵川县、永福县由市管县调整为自治区财政直管县，其他自治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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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直管县和市管县维持目前管理方式不变。调整后，所有自治

区财政直管县和市管县的体制补助（上解）、税收返还、转移支

付、资金调度、财政结算、债务管理等继续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自治区对县财政体制促进县域经济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办发〔2017〕96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完善激励约束机制。为进一步激发各市扶持所辖县发

展的积极性，增强各市统筹区域发展能力和辐射功能，强化各市

对县的指导管理和带动发展，做大做强县域经济，激发县域经济

发展活力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。 

1．设立专项奖励资金，激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。

自治区设立县域经济发展专项奖励资金，对获得年度“广西高质

量发展先进县”、“广西高质量发展进步县”的县，分别给予

5000万元、3000万元的一次性财力奖励，奖励资金重点用于项

目前期工作、产业发展、财源培植等。 

2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，激励县域经济加快发展。自治区在测

算相关转移支付时，对发展速度快的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

收收入增幅超过全区平均增幅 10%—20%的部分，按 50%不计为

标准财力；超过全区平均增幅 20%以上的部分，按 100%不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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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财力。对因发展较快而无标准财政收支缺口的县，不做转移

支付退出处理，按照维持客观性补助额不变继续给予激励奖励。 

3．加大奖励补助力度，激励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自治区在

测算相关转移支付时，对财政收入结构优化且财政自给率（剔除

政府债券因素，下同）连续 2年提高的县，客观性补助增幅在原

来基础上再考虑财政自给率提高幅度因素增加奖励性补助（增加

幅度最高不超过 10个百分点），对市管县进一步加大奖励力度。 

4．实施产业发展激励政策，做大做强县域工业和高新技术产

业。为鼓励引进特色优势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（按规定认定

且在有效期内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企业），自治区对工

业增加值等增长情况超全区平均水平且排在全区前 20名的县给予

一定奖励，并对这 20 个县中排名较上年提高的县再适当增加奖励，

同时，对这 20个县给予产业园区专项债券倾斜支持；对市管县，

自治区除奖励县外，再给予所在市一定奖励，鼓励各市统筹市管

县资源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。 

5．激励各市加大对县扶持力度，促进市县协同发展。对连续

2年补助所辖县转移支付总额均增长的市，自治区对各市补助所

辖自治区财政直管县转移支付较上年增量部分按不低于 20%给予

奖励；对各市补助所辖市管县转移支付较上年增量部分按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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